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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高新管办字〔2020〕29号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博高新区 2020年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淄博高新区 2020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予

以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9月 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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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高新区 2020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鲁环发〔2019〕131号）、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博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办

字〔2020〕51号）、市环委办《关于转发〈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验收要求〉》《关于加快省驻区督察反馈第三十一项问题整改

进度的预警督办通知》要求，现制定 2020年高新区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方案。

一、总体思路

按照“因地制宜、尊重习惯，应治尽治、利用为先，就地就

近、生态循环，梯次推进、建管并重，发动农户、效果长远”的

总体思路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解决农村黑臭水体、污水

横流和乱排乱放问题。

二、基本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充分考虑村庄自然地理条

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环境消纳能力、农

村旱厕改造等实际情况，根据生活污水回用途径和排放去向，科

学确定、灵活采取纳入城镇污水管网处理、单村联村建设集中收

集处理设施、集中收集生态处理、分散处理就地利用、单户联户

建设小型治理设施、分散收集集中拉运处理等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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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突出重点，梯次推进。优先治理位于主要河流、

湖泊、水库周边 1公里范围内，位于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环境敏感

区范围内，位于“十百千”工程、美丽乡村、美丽村居、旅游特色

村、新型农村社区、连片治理区等试点示范区范围内，镇驻地和

中心村等人口密集区范围内的行政村。先易后难、以点带片、连

片成面，通过典型示范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带动全域治理、全

域提升。

——坚持生态为本、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结合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污水农田灌溉回用、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环境景观建设等，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与生态农业发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衔接。

三、治理范围和内容

治理范围：对纳入 2020年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的

41个行政村，2020年 10月底前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达到《山

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要求》（鲁环函〔2019〕369号）的

治理标准。（清单详见附件 1）

治理内容：对农村居民生活和经营农家乐产生的污水进行治

理。包括冲厕产生的黑水和厨房、洗衣、洗浴等产生的灰水，以

及散养家庭畜禽等活动产生的污水。

四、具体目标任务

（一）达到 2020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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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于“十百千”工程等重点区域范围内 50%以上的行

政村完成治理任务。

（三）巩固提升 2018年以前已治理的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成效，2020年全部完成。

（四）完成省第三驻区督察组反馈第三十一项问题整改。

按照“摸底排查、制定方案、提升改造、验收销号、长效监管”

思路，对西召村、西齐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分类提升改

造，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确保设施正常运

行并稳定达标排放，建立完善档案材料。（完成时限：2020年 10

月底）

按照《关于加快数字农业智慧村居治理工程建设进度暨构

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数字化监管体系的通知》要求，对西召

村、西齐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完成安装自动监控设施安装联

网工作。（完成时限：2020年 10月底）

（五）位于主要河流、湖泊、水库周边 1 公里范围内，位

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的行政村全部完成治理任

务。

五、治理模式

（一）人口较为集中，能够产生污水径流的，位于主要河流、

湖泊、水库周边 1公里范围内，位于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单村或

联村采用收集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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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管处理方式。对具备纳管条件、居住相对集中的行政

村，优先考虑就近接管至城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处理，推进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城镇近郊的农村延伸。

2. 建设污水处理站方式。对离城镇生活污水管网较远、人

口密集且不具备利用条件的行政村，可单村或联村建设集中处理

设施，处理设施包括污水收集系统和污水处理终端。

3. 生态处理方式。对村庄周边具备闲置坑塘、沟渠等自然

条件的，可采用单村或联村建设人工湿地、稳定塘等进行生态处

理。

（二）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不能产生污水径流的村庄可采

用分散处理就地利用方式。该方式须同时满足以下 3个条件：一

是厕所改造已经完成或进行防渗处理，厕所粪污能够实现收集后

处理或综合利用。二是村庄内房前屋后具备小花园、小果园、小

菜园等，实现灰水就地综合利用。三是区县制定专门的定期巡查

制度，不定期开展明察暗访；镇村分别成立专门的巡查队伍，形

成现场巡查记录，制定禁止生活污水乱泼乱倒的村规民约。推广

陶瓷平板膜等先进污水处理技术，建设过滤池通过陶瓷膜过滤灰

水，论证灰水就地收集处理和综合利用的可行性。

（三）其他分散处理方式。一是单户联户建设小型污水处理

设施，可采用不同工艺的小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或不同工艺组

合方式，如一体化净化槽、一体化净化槽+人工湿地等方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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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施包括污水收集系统和污水处理终端。二是分散收集集中拉

运至处理处置设施，可分区域建设蓄水池，定期将污水就近拉运

或利用管道输送至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各园区、街道、镇应

建立专业化拉运队伍，拉运车辆密闭性应满足拉运要求，并定期

进行试水试验防止泄漏，每次拉运去向应记录备案。管委会和园

区、街道、镇每月分别至少抽查 30%的运维车辆，对存在不满足

运输要求、去向不明或恶意倾倒的，应记录备案并及时处理。

六、工作步骤

（一）合理确定各行政村治理模式。各园区、街道、镇因地

制宜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

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合理确定各行政

村治理模式。（完成时限：2020年 9月 5日前）

（二）对照验收标准，高质量完成治理任务。各园区、街

道、镇对照《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要求》（鲁环函〔2019〕

369号）的治理标准，查摆存在问题，落实各项工作要求，建立

完善工作档案，确保达到验收标准。（完成时限：2020 年 10月

底前）

（三）对符合验收标准的行政村，向高新区农村生活污水联

合验收组提报验收申请。各园区、街道、镇对完成治理任务符合

验收标准的行政村，于每月 18日前向联合验收组提出验收申请。

按照《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要求》（鲁环函〔201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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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及填表说明要求，建立“一村一档”，填写《行政村生活污水

治理验收提报表》、《已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汇总表》（盖

章版），报联合验收工作组。

（四）联合验收组每月集中组织联合验收。按照高新区环工

委办《关于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月验收、月调度、月考核

制度的通知》要求，对本月提报验收申请的行政村，由环保、住

建、农业农村、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验收组，每月进

行一次集中验收。建立“一村一档”，填写《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

验收表》，报市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市生态环境局、市

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市管理局组成市级复核组，不定期

对所有已经完成治理验收的行政村现场复核。

七、工作要求

（一）严格执行综合利用和排放标准

鼓励污水经处理后综合利用。其中，用于农田灌溉的，相关

控制指标应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要求；用于

渔业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要

求；用于景观环境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要求；用于杂用水的，相

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水水质》

（GB/T18920）要求。

污水经处理后确需排放的，应根据受纳水体功能区划，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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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3693－2019）有关要求。农村生活污水就近纳入城镇污

水管网的，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

要求。

（二）建立处理设施运维管理等长效监管机制

1. 建立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充分借鉴旱厕改造后续管护和

农村垃圾处理处置经验，建立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维和

管护长效机制。建立以管委会为责任主体、各园区、街道、镇为

管理主体、村委会为落实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运维机构为服

务主体的“五位一体”运维管理体系，切实落实运维保障资金。对

于通过预处理后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

收集或处理设施，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对于

集中建设的规模较大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可运用市场机

制，委托第三方管护，提高管护水平和设施运行效率；对于分散

建设的规模较小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充分发挥村级责任主

体作用，落实管护责任人，建立政府扶持、村级自筹和社会支持

的管护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高新区环保

局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运行管理情况纳入高新区生态

环境网格化监管。

2. 建立监督性监测和自行监测制度。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日常环境监测机制。加强排放水质监督性监测，日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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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吨以上的所有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纳入高新区年

度监督性监测方案，每半年监测 1次。加强排放水质自行监测，

运维单位（镇办或者第三方）应按以下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对于

户用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检测频次每年不得少于两次；对于日处

理能力不足 30吨的处理设施，进出水水质检测频次每季度不得

少于一次；对于日处理能力 30吨以上 200吨以下的处理设施，

进出水水质检测频次每月不得少于一次；对于日处理能力 200吨

以上的处理设施，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实时检测进出水水量和水

质。

（三）严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质量和验收程序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要坚持提高工程质量标准、减少后续

管护费用的原则，按照住建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GB/T51347－2019）要求，严格工程设计，严把材料质量，严

控安全监管，采取地方政府主管、第三方监理、群众代表监督等

方式，加强施工监管、档案管理和工程竣工验收，确保工程质量

有保证、建设安全有保障、设施管护有长效。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打赢农

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纳入

2020 年度市对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还纳入了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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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战略实绩考核、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会战考核。各园区、街道、

镇要高度重视，成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专班，主要负责人亲

自研究部署，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督促各管区、中埠镇按时序进

度推进，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落实。

（二）建立定期考核通报制度。为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按序时推进，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纳入生态淄博高新区建

设考核，即纳入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联合验收工作组

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进展实行“每月一调度、每月一通报、

每月一评估”。对治理进度滞后、逾期未完成治理目标任务的，

采取通报批评、约谈等措施，督促问题整治，适时启动问责程序。

（三）广泛宣传发动。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省级美丽村

居试点建设、“美在家庭”创建、爱国卫生县城创建、农村厕所革

命等活动，充分利用微信、小视频、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大力开

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宣传。发挥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

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和妇联、共青团等贴近农村的优势，发动组织

群众，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善村规民约，倡导节约用

水，引导农民群众形成良好用水习惯，从源头杜绝农村生活污水

乱泼乱倒、污水横流的现象。加大宣传教育，召开动员大会及各

种形式的座谈，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意义、管理方式、扶持政

策、管护制度等进行广泛宣传，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农

户参与项目实施的主体作用，动员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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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的良好氛围。

联合验收组电话：6120127

邮箱：gxqwkk@zb.shandong.cn

附件：1. 淄博高新区 2020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任务

分解表

2. 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表填报说明

3. 各类治理模式需提供验收材料清单

4. 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提报表

5. 已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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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淄博高新区 2020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任务分解表

序号
序号

（编号）

行政区域

已治理行政村情况

治理

年度

是否在河

湖库周边

1公里

范围内

验收

时间（例

201912、
202004、
202005）

治理模式（分散处

理就地利用、纳管

处理、建设污水处

理站、生态处理、

单户联户建设小

型设施、分散收集

集中拉运）

镇（乡）

村民

委员会

（建制村）

重点区域村庄

户籍户数

（户）

常住户

数（户）

重点区

域村庄

（是/
否）

C. 试点

D. 示范区

2018年以

前已治理

（是/否）

已完成验

收（是/否）

需要

巩固提升

（是/否）

1 3－50 中埠镇 孟家村 是 美丽乡村 568 512 是 否 是 2018 否

2 3－51 中埠镇 杨辛村 是 美丽乡村 97 96 是 否 是 2018 否

3 3－52 中埠镇 大王村 是 美丽乡村 426 424 是 否 是 2018 否

4 3－53 中埠镇 小王村 否 否 167 162 是 否 是 2018 否

5 3－54 中埠镇 铁冶村 是
美丽村居建

设省级试点
1018 1005 是 否 是 2018 否

6 3－55 中埠镇 中埠村 是 美丽乡村 610 603 是 否 是 2018 否

7 3－56 中埠镇 于家村 否 否 316 310 是 否 是 2018 否

8 3－57 中埠镇 黄金村 否 否 393 393 是 否 是 201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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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编号）

行政区域

已治理行政村情况

治理

年度

是否在河

湖库周边

1公里

范围内

验收

时间（例

201912、
202004、
202005）

治理模式（分散处

理就地利用、纳管

处理、建设污水处

理站、生态处理、

单户联户建设小

型设施、分散收集

集中拉运）

镇（乡）

村民

委员会

（建制村）

重点区域村庄

户籍户数

（户）

常住户

数（户）

重点区

域村庄

（是/
否）

C. 试点

D. 示范区

2018年以

前已治理

（是/否）

已完成验

收（是/否）

需要

巩固提升

（是/否）

9 3－58 中埠镇 边辛村 否 否 590 575 是 否 是 2018 否

10 3－59 中埠镇 张家村 是 美丽乡村 413 404 是 否 是 2018 否

11 3－60 中埠镇 郭家村 是
乡村振兴
“十百千”
工程

450 448 是 是 否 2018 否 201912 建设污水处理站

12 3－61 中埠镇 大寨村 否 否 987 983 是 否 是 2018 否

13 3－1133 高阳管区 上河西村 否 否 293 154 否 否 否 2020 是

14 3－1145 高阳管区 鲁家村 否 否 158 96 否 否 否 2020 是

15 3－1146 高阳管区 南高村 是 美丽乡村 527 320 否 否 否 2020 是

16 3－1147 高阳管区 史家村 否 否 91 68 否 否 否 2020 是

17 3－1149 高阳管区 王庄东村 否 否 212 145 否 否 否 2020 是

18 3－1150 高阳管区 王庄西村 否 否 272 201 否 否 否 2020 是

19 3－1152 高阳管区 徐屯村 否 否 246 201 是 否 是 201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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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编号）

行政区域

已治理行政村情况

治理

年度

是否在河

湖库周边

1公里

范围内

验收

时间（例

201912、
202004、
202005）

治理模式（分散处

理就地利用、纳管

处理、建设污水处

理站、生态处理、

单户联户建设小

型设施、分散收集

集中拉运）

镇（乡）

村民

委员会

（建制村）

重点区域村庄

户籍户数

（户）

常住户

数（户）

重点区

域村庄

（是/
否）

C. 试点

D. 示范区

2018年以

前已治理

（是/否）

已完成验

收（是/否）

需要

巩固提升

（是/否）

20 3－1185 召口管区 小曹村 是 美丽乡村 90 50 否 否 否 2020 是

21 3－1186 召口管区 中齐村 是 美丽乡村 249 205 否 否 否 2020 是

22 3－1187 召口管区 西齐村 是 美丽乡村 452 452 是 是 否 2018 是 201912 建设污水处理站

23 3－1215 召口管区 蒋家村 是 美丽乡村 157 114 否 否 否 2020 是

24 3－1216 召口管区 天务村 是 美丽乡村 391 170 否 否 否 2020 是

25 3－1217 召口管区 郭桥村 是 美丽乡村 108 50 否 否 否 2020 是

26 3－1218 召口管区 赵家村 是 美丽乡村 264 180 否 否 否 2020 是

27 3－1219 召口管区 南坞东村 否 否 420 420 是 是 否 2018 是 201912 建设污水处理站

28 3－1220 召口管区 南坞西村 否 否 320 320 是 是 否 2018 是 201912 建设污水处理站

29 3－1224 召口管区 东召西村 是 美丽乡村 388 388 是 否 是 2018 否

30 3－1225 召口管区 西召村 是 美丽乡村 580 580 是 是 否 2018 否 201912 建设污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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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序号

（编号）

行政区域

已治理行政村情况

治理

年度

是否在河

湖库周边

1公里

范围内

验收

时间（例

201912、
202004、
202005）

治理模式（分散处

理就地利用、纳管

处理、建设污水处

理站、生态处理、

单户联户建设小

型设施、分散收集

集中拉运）

镇（乡）

村民

委员会

（建制村）

重点区域村庄

户籍户数

（户）

常住户

数（户）

重点区

域村庄

（是/
否）

C. 试点

D. 示范区

2018年以

前已治理

（是/否）

已完成验

收（是/否）

需要

巩固提升

（是/否）

31 3－1226 召口管区 红花村 否 否 332 332 是 否 是 2018 是

32 3－1227 召口管区 中金村 是 美丽乡村 961 961 是 否 是 2018 否

33 3－1228 召口管区 南金村 是 美丽乡村 440 440 是 是 否 2018 否 201912 建设污水处理站

34 3－1229 召口管区 北金村 是 美丽乡村 734 734 是 是 否 2018 否 201912 纳管处理

35 3－1398 侯庄管区 东沙村 否 否 612 512 否 否 否 2020 是

36 3－1400 侯庄管区 面窝村 否 否 176 130 否 否 否 2020 是

37 3－1401 侯庄管区 南王村 是 美丽乡村 150 146 否 否 否 2020 是

38 3－1402 侯庄管区 西沙村 否 否 413 348 否 否 否 2020 是

39 3－1403 侯庄管区 东付村 否 否 423 328 否 否 否 2020 是

40 3－1405 侯庄管区 玉皇阁村 否 否 391 293 否 否 否 2020 是

41 3－1486 乌河管区 李贾村 否 否 455 235 否 否 否 202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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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表填报说明

一、验收程序

按照“镇申请、县验收、市审核、省备案”的方式开展验收工

作。乡镇（街道）在对本辖区内行政村进行初步验收，认为能够

达到验收标准的，可提请县级主管部门进行验收，县级主管部门

组织进行现场验收并填写附件 1，加盖公章后，上报市级主管部

门，市级主管部门对附件 1进行审核，同时汇总填写附件 2、附

件 3，3张表加盖公章后，每月上报省生态环境厅备案。省级不

定期对已完成验收的行政村进行现场核查。

二、填表说明

（一）关于附件 1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表

1. 由县级主管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

2. 1个行政村 1张表。

3. 户数：填写实际户数，可按有人居住的房屋计算。

4. 农户覆盖率：对生活污水进行治理的户数占全村户数的

比例。

5. 受益人口：对生活污水进行治理的户数涉及的人口数。

6. 计划完成治理时间：县域实施方案中确定的该行政村生

活污水治理任务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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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村类别：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若一个行政村同属几

种类型，可多选。

8. 污水产生量：可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或按照《山东省县

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编制大纲》中的测算方法进行测

算。

9. 单行政村农户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对生活污水进行治

理的户数占全村户数的比例达到 80%以上。

10. 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达到 80%以上：设施正常运转的统

计时间占全部统计时间的百分比。

11. 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率达到 80%以上：设施出水水质

达到设计出水水质标准的比例。其中，对户用处理设备，出水水

质的检测频次每年不得少于两次；对日处理能力不足 30吨的处

理设施，进出水水质的检测频次每季度不得少于一次；对日处理

能力 30吨以上不足 200吨的处理设施，进出水水质的检测频次

每月不得少于一次；对日处理能力 200吨以上的处理设施，实时

检测进出水水量、水质。

12. 不产生黑臭水体：行政村内村民主要集聚区向外延伸

500m－1000 m区域内无黑臭水体。

13. 不造成污水横流：行政村内村民主要集聚区街道上无污

水乱排乱放、污水横流现象。

14. 村庄无异味：行政村内村民主要集聚区无因生活污水造

成的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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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无村民投诉举报现象：无村民因行政村内有污水乱乱放

或因此引起的黑臭水体、异味等问题进行投诉举报。

16. 周边土壤环境未遭到破坏：行政村内及周边土壤未出现

因厕所粪污或其他生活污水乱排乱放造成土壤环境质量恶化的

现象。

17. 处理设施的设计、施工等满足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未

建设处理设施的不选）：根据设计、施工单位所列的标准及规范，

逐一进行对照，核查是否满足要求。如《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51347）等，下同。

18. 达到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要求（处理设施出水未排放至外环境的不选）：处理设施出水如

需排放的，应根据受纳水体（海洋）功能区划，应达到《山东省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3693－

2019）的有关要求。

19. 处理设施出水综合利用的达到相关标准规定要求：用于

农田灌溉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要求；用于渔业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渔业水

质标准》（GB11607）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要求；用

于景观环境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

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要求；用于杂用水的，相关控制

指标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水水质》（GB/T1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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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20. 采用分散处理就地利用方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不

能产生污水径流的村庄可采用分散处理就地利用方式。

（1）厕所改造完成或进行防渗处理，且厕所粪污实现收集

后处理或综合利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基本要求是：首先，要

完成厕所无害化改造，对没有进行厕所无害化改造的，必须进行

防渗处理，防治厕所粪污下渗。在此基础上，对厕所粪污进行集

中处理，不得直接还田、露天堆放等。

（2）厕所粪污处理处置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建设厕所粪

污堆肥设施、建设发酵池、拉运至污水处理厂站处理、拉运至集

中式资源化利用设施等方式，也可以一个行政村采用多种方式。

（3）村庄内房前屋后具备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等，实

现厨房污水、洗涤洗浴污水等灰水就地综合利用：根据实际情况

填写。

（4）关于制度建设

A. 县级制定了专门的定期巡查制度：以县政府或县级主管

部门名义印发实施。

B. 乡、村级成立了专门的巡查队伍：出台成立巡查队伍的

文件并附有人员名单。

C. 乡级至少每月抽查 50%的行政村，有现场巡查记录：现

场记录表格内容全面、清晰，并附有照片，由抽查人员签字。

D. 村级每周巡查 2次，有现场巡查记录：现场记录表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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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全面、清晰，并附有照片，由巡查人员签字。

E. 制定禁止生活污水乱泼乱倒的村规民约：出台了村规民

约并对村民进行了宣贯，村规民约张贴在村庄显著位置，随机抽

查村民对该村规民约的了解情况，知悉率应达到 80%以上。

21. 采用纳管处理方式：对具备纳管条件、居住相对集中的

区域，优先考虑就近接管至城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处理。

户内管道及出户支管网的设计及建设满足相关标准及规范

要求：根据设计、施工单位所列的标准及规范，逐一进行对照，

核查是否满足要求。

22. 采用建设污水处理站方式：可采用不同工艺的土建式污

水处理站或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等，处理设施包括污水收集系统

和污水处理终端。

（1）所采用的处理工艺：包括但不仅限于生物接触氧化、

A/O、A2/O、SBR、A/O+MBR膜处理组合、A/O+人工湿地组合、

A2/O+生物滤池组合、生物转盘+人工湿地组合、A2/O生物接触

氧化+人工湿地组合等工艺的土建式污水处理站，或者格栅+调节

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格栅+调节池+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

人工湿地组合等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的处理方式。

（2）关于处理设施

A. 建设污水收集系统：是指入户管网、支管网、主管网等，

B. 建设污水处理终端：是指土建式污水处理站或一体化污

水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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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管网设计及建设满足相关标准：根据设计、施工单位所

列的标准及规范，逐一进行对照，核查是否满足要求。

D.污水处理终端设计及建设满足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根据

设计、施工单位所列的标准及规范，逐一进行对照，核查是否满

足要求。

（3）关于出水水质

A. 处理设施出水进行综合利用的，水质满足国家和地方相

应的标准或要求：用于农田灌溉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农田

灌溉水质标准》（GB5084）要求；用于渔业的，相关控制指标应

满足《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

要求；用于景观环境的，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要求；用于杂用水的，

相关控制指标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水水质》

（GB/T18920）要求。

B. 确需排放的，达到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有关要求：处理设施出水如需排放的，应根据受纳

水体（海洋）功能区划，应达到《山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

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3693－2019）的有关要求。

23. 采用生态处理方式：村周边具备坑塘等自然条件的，可

采用生态处理方式。

（1）所采用的处理工艺：包括但不仅限于生态沟渠、稳定

塘、人工湿地、地下土壤渗滤处理系统、生态植物滤床、人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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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池+生态沟渠组合、生态沟渠+稳定塘组合、稳定塘+人工湿地

组合等处理方式。

（2）关于进水水质

A. 进水需满足生态处理设施污染负荷要求：应根据生态处

理设施的设计进水水质、水量、水力停留时间等要求，核查进水

污染符合是否满足要求。可参考《污水自然处理工程技术规程》

（CJJ/T54）等文件。

B. 进水无法满足生态处理设施污染负荷要求的，进行了预

处理：预处理可采用化粪池、沼气池、厌氧池等简易处理设施或

其他小型污水处理站等。

（3）关于出水水质

A. 处理设施出水进行综合利用的，水质满足国家和地方相

应的标准或要求：同上。

B. 确需排放的，达到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有关要求：同上。

24. 采用单户或联户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方式：

（1）所采用的处理工艺：包括但不仅限于不同工艺的小型

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或不同工艺组合方式，如一体化净化槽、一

体化净化槽+人工湿地等方式。

（2）关于处理设施

A. 建设污水收集系统：是指入户管网和主管网。

B. 建设污水处理终端：是指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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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管网设计及建设满足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根据设计、

施工单位所列的标准及规范，逐一进行对照，核查是否满足要求。

D.污水处理终端设计及建设满足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根据

设计、施工单位所列的标准及规范，逐一进行对照，核查是否满

足要求。

（3）关于出水水质

A. 处理设施出水进行综合利用的，水质满足国家和地方相

应的标准或要求：同上。

B. 确需排放的，达到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有关要求：同上。

25. 采用分散收集集中拉运至处理处置设施方式：是指分区

域建设蓄水池，定期将污水就近拉运或利用管道输送至污水处理

设施进行处理的方式。

（1）所采用的处理工艺：是指的终端处理设施所采用的工

艺。

（2）关于处理设施

A. 建设污水收集系统：是指入户管网、支管网、主管网或

防渗的排水渠等。

B. 建设蓄水池：防渗的污水储存池。

C. 建设污水处理终端：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设施。

D. 各配套组成满足相关规范与技术要求：根据设计、施工

单位所列的标准及规范，逐一进行对照，核查是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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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拉运过程

A. 拉运过程产生二次污染：主要是指撒漏、异味等现象。

B. 存在恶意倾倒现象：是指未按照要求拉运至指定的处理

设施。

C. 拉运车辆密闭性满足拉运要求：拉运车的罐体应能实现

完全密封。

D. 拉运车辆定期进行试水试验：定期进行漏水试验确保完

好，要有试水试验记录（含照片或视频）。

E. 拉运车辆存在泄漏问题的及时修缮，并记录备案：应有

记录表。

F. 每次拉运去向记录备案：应有记录表，记录内容全面（包

括但不仅限于拉运起点终点、拉运量、拉运时间等），并由拉运

人、接收人签字确认。

（4）关于制度建设

A. 乡级至少每月抽查 30%的运维车辆，并记录备案：应有

抽查记录台帐，记录内容全面、清晰，并附照片，由抽查人员签

字。

B. 不满足运输要求、去向不明或恶意倾倒的，记录备案 ：

应有记录台帐，记录内容全面、清晰，并附照片，由检查人员签

字。

26. 说明：行政村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的，在此处予

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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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附件 2已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汇总表

1. 由市级主管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

2. 1个设区的市 1张表。

3. 1个行政村 1行信息。

4. 行政村：填写行政村名称，格式为“XX县 XX镇 XX村”。

5. 户数（户）：填写该行政村验收表中的户数。

6. 农户覆盖率（%）：填写该行政村验收表中的农户覆盖率。

7. 受益人口（人）：填写该行政村验收表中的受益人口。

8. 已治理行政村类别（个）：根据该行政村的属性，在对应

的单元格中填“1”。若 1个行政村具有多个属性，则按照“附件 1

行政村类别”所列顺序（□位于南水北调区域核心保护区、重点保

护区或城镇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等生态

敏感区/□位于环渤海区域/□农村新型社区/□美丽乡村/□旅游特色

村/□“十百千”村庄/□其他），由前到后予以判断，分别在对应属

性下填“1”“2”“3”“... ”。

9. 已治理行政村污水治理方式（种）：根据该行政村采取的

治理方式，在对应的单元格中填“1”。若 1个行政村采取了多种

治理方式，则按照受益人口由多到少，分别在对应的治理方式下

填“1”“2”“3”“... ”。

（三）关于附件 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展调度表

1. 由市级主管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

2. 1个设区的市 1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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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个县（市、区）1行信息。

4. 县（市、区）：填写县（市、区）名称。

5. 乡镇（街道）（个）：填写该县（市、区）除城中村外涉

及的乡镇（街道）数量。

6. 行政村（个）：填写该县（市、区）除城中村外的行政村

数量。

7. 已治理行政村（个）：填写该县（市、区）除城中村外已

对生活污水进行治理的行政村数量。

8. 已治理行政村占比（%）：填写该县（市、区）除城中村

外已对生活污水进行治理的行政村数量占除城中村外所有行政

村的比例。

9. 受益人口（人）：填写县（市、区）所有行政村验收表中

的受益人口之和。

10. 已治理行政村类别（个）：根据附件 2 汇总，填写各属

性涉及的已治理行政村的数量。需要特别注意，若 1个行政村具

有多个属性，那么，本表进行汇总时，只汇总其第一属性，即在

附件 2中标注为“1”的属性，不重复统计标注为“2”“3”“...”的属性。

11. 已治理行政村污水治理方式（种）：根据附件 2 汇总，

填写各治理方式涉及的已治理行政村的数量。需要特别注意，若

1个行政村采取了多种治理方式，那么，本表进行汇总时，只汇

总其主要治理方式，即在附件 2中标注为“1”的治理方式，不重

复统计标注为“2”“3”“...”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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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类治理模式需提供验收材料清单

一、纳管处理方式。工程设计图、竣工验收材料等整体验收

材料；厕所粪污未接入污水收集系统的，需具备厕所粪污抽运去

向记录。

二、建设污水处理站方式。1工程设计图、竣工验收材料等

整体验收材料；日常运维记录；设施出水外排，需提供第三方水

质检测报告（最近一次）；有用电设施的需提供近 1个月的用电

记录。

厕所粪污未接入污水收集系统的，需具备厕所粪污抽运去向

记录。

三、生态处理方式。工程设计图、竣工验收材料等整体验收

材料；出水外排的，需提供第三方水质检测报告（最近一次）；

厕所粪污未接入污水收集系统的，需具备厕所粪污抽运去向记

录。

四、分散处理就地利用方式。县级定期巡查制度；具备乡级

和村级巡查队伍证明材料；现场巡查记录（每周两次）；禁止生

活污水乱泼乱倒的村规民约；粪污抽运去向记录。

五、分散收集集中拉运至处理处置设施。具设计图、竣工验

收材料等整体验收材料；拉运制度、拉运队伍证明材料；拉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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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记录和粪污抽运去向记录；车辆试水试验记录；县级和乡级每

月抽查运维车辆记录；问题记录备案材料（如有问题）。

六、单户或联户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具备工程设计图、

竣工验收材料等整体验收材料；运维记录；运维方水质检测报告

（最近一次）；有用电设施的需提供近 1个月的用电记录；粪污

未接入设施的，需具备粪污抽运去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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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行政村

生活污水治理验收提报表

户 数 户 农户覆盖率 %

受益人口数 人 计划完成治理时间 年 月

行政村类别
□位于南水北调区域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或城镇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位于环渤海区域/□农村新型社区/□美丽乡村/□旅游特色村/□“十百千”村庄/□其他

污水产生量 1.污水产生总量 吨/日，2.厕所水产生量 吨/日，3.厨房水、洗涤洗浴水产生量 吨/日。

总体要求

验收情况

1.单行政村农户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是 □否

2.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达到 80%以上 □是 □否

3.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率达到 80%以上 □是 □否

4.不产生黑臭水体 □是 □否

5.不造成污水横流 □是 □否

6.村庄无异味 □是 □否

7.无村民投诉举报现象 □是 □否

8.周边土壤环境未遭到破坏 □是 □否

9.处理设施的设计、施工等满足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未建设处理设施的不选） □是 □否

10.达到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处理设施出水未排放至外环境的不选） □是 □否

11.处理设施出水综合利用的达到相关标准规定要求 □是 □否

具体要求 采用纳管处理方式。户内管道及出户支管网的设计及建设满足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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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淄博先进制造业

创新示范区

初验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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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区（县）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汇总表（ 年 月）

填表单位（盖章）：

序号
序号

（编号）

行政区域

已治理行政村情况

治理
年度

是否在河
湖库周边
1公里
范围内

验收
时间（例
201912、
202004、
202005）

治理模式（分散处
理就地利用、纳管
处理、建设污水处
理站、生态处理、
单户联户建设小
型设施、分散收集

集中拉运）

镇（乡）
村民

委员会
（建制村）

重点区域村庄

户籍户数
（户）

常住户
数（户）重点区

域村庄
（是/否）

2018年以
前已治理
（是/否）

已完成验
收（是/否）

需要
巩固提升
（是/否）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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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9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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